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4）沪0105民初28070号

原告（申请执行人）：王某，男，1992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黎某，女，1961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1（被告黎某之子），男，1990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

武汉市武昌区。

被告：李某，男，1982年9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

被告：杨某，男，1991年11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被告：魏某，男，1981年9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某某开发区1。

被告：黄某，男，1990年12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赤壁市。

被告：唐某，男，1990年3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

被告：贺某，男，1994年8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竹山县。

被告：徐某1，男，1990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被告：徐某2，男，1992年5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赤壁市。

第三人（被执行人）：某某公司1，住所地湖北省（一址多照）。

法定代表人：黎某，董事长。

原告王某与被告黎某、李某、杨某、魏某、黄某、唐某、贺某、徐某1、徐某2、第三人

某某公司1（以下简称某某公司1）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24年

9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被告徐某1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

，请求将本案移送某某开发区3人民法院审理。本院于2024年11月4日作出民事裁定：驳

回被告徐某1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徐某1不服该民事裁定，向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24年12月30日作出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

院于2025年2月18日、2025年5月6日召开庭前会议，于2025年7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

理。原告王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某、邱某、被告徐某1（被告黎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

）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某、杨某、魏某、黄某、唐某、贺某、徐某2、第三人某某公

司1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追加黎某、李某、杨某、魏某、黄某、唐某、贺某、

徐某1、徐某2为（2023）沪0105执7096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2.黎某在未缴纳的出资

额553.42万元范围内对某某公司1不能清偿的（2023）沪0105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

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李某在未缴纳的出资额135万元范围内对某某公司1不能清

偿的（2023）沪0105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杨某在未

缴纳的出资额49.6万元范围内对某某公司1不能清偿的（2023）沪0105民初1167号民事判

决书确定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5.魏某在未缴纳的出资额41.45万元范围内对某某公

司1不能清偿的（2023）沪0105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6.黄某在未缴纳的出资额30.53万元范围内对某某公司1不能清偿的（2023）沪0105民初

116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7.唐某在未缴纳的出资额60万元范围

内对某某公司1不能清偿的（2023）沪0105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承担补充赔

偿责任；8.魏某在其向唐某转让的未实某出资额60万元范围内，对唐某因某某公司1不

能清偿的（2023）沪0105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而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

连带责任；9.贺某在其向黎某转让的未缴纳出资额14.26万元范围内，对黎某因某某公司

1不能清偿的（2023）沪0105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而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承

担连带责任；10.徐某1在其向黎某转让的未缴纳出资额66.88万元范围内，对黎某因某某

公司1不能清偿的（2023）沪0105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而承担的补充赔偿责

任承担连带责任；11.徐某2在其向黎某转让的未缴纳出资额17.28万元范围内，对黎某因

某某公司1不能清偿的（2023）沪0105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而承担的补充赔

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王某与某某公司1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上海市长宁

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9日作出（2023）沪0105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已生效。王某申

请执行，案号为（2023）沪0105执7096号，但只执行到位9,787.89元。上海市长宁区人民

法院于2024年5月30日作出（2023）沪0105执7096号执行裁定书，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王

某曾申请追加黎某、李某、杨某、魏某、黄某、唐某、贺某、徐某1、徐某2为被执行人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3日作出（2024）沪0105执异270号执行裁定，驳

回王某的申请。某某公司1于2013年11月29日成立。现股东为黎某（认缴出资额603.42万

元，出资时间2021年12月31日）、李某（认缴出资额135万元，出资时间2021年12月31日

）、杨某（认缴出资额49.6万元，出资时间2021年12月31日）、魏某（认缴出资额

41.45万元，出资时间2021年12月31日）、黄某（认缴出资额30.53万元，出资时间2021年

12月31日）和唐某（认缴出资额60万元，出资时间2048年11月5日）等。黎某、李某、杨

某、魏某、黄某的出资期限已经届满，但均未缴纳出资，应在各自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

内对某某公司1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某某公司1名下无任何可供执行的财

产，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且在债权发生后将唐某

认缴出资的时间从2021年12月31日延长至2048年11月5日，故唐某应在其尚未缴纳出资的

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工商档案中关于黎某、徐某1出资的某某银行1现金交款单等

文件及其陈述，黎某于2013年11月缴纳出资45万元，徐某1于2013年11月缴纳出资5万元

。在（2023）沪0105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王某债权发生且某某公司1已签署第一份

《公司融资合同》后，仅在认缴出资半年后，徐某1便将其对某某公司1的71.88万元出资

额以0元转让给黎某，该转让的出资额中有66.88万元并未实某，徐某1应在其转让的未缴

纳出资额66.88万元范围内，对黎某因受让该笔出资而对王某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

连带责任。黎某向某某公司1认缴出资额共计603.42万元，其中，黎某受让徐某1的

71.88万元出资额中已有5万元完成实某、黎某直接认缴的出资额中已有45万元完成实某

，故黎某认缴的出资额中尚有553.42万元未完成实某，黎某应在未缴纳的出资额

553.42万元范围内对某某公司1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魏某未实某出资即向

唐某转让股权，应在未缴纳的60万元的范围内，对唐某因受让该笔出资而对王某承担的

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贺某未实某出资即向黎某转让股权，应在未缴纳的



14.26万元的范围内，对黎某因受让该笔出资而对王某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

任。徐某2未实某出资即向黎某转让股权，应在未缴纳的17.28万元的范围内，对黎某因

受让该笔出资而对某某公司1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黎某、徐某1辩称，黎某与徐某1已经实某出资，不同意王某的诉讼请求。

被告李某、杨某、魏某、黄某、唐某、贺某、徐某2未到庭，未作答辩。

第三人某某公司1未到庭，未发表述称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

（2023）沪0105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书、（2023）沪0105执7096号执行裁定书、

（2024）沪0105执异270号执行裁定书、某某公司1企业登记资料、某某公司1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报告、2018年2月2日某某公司1章程、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微信支付转账电子

凭证、某某银行2户口历史交易明细、银行电子回单、某某银行3电子回执、入账回单、

信用卡对账单、借记账户历史明细、结婚证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23年1月12日，本院受理王某与某某公司1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3）沪

0105民初1167号。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5月，王某与某某公司1签订一份《公司融资合同》，约定：王

某同意于2017年5月23日将100万元融资给某某公司1，某某公司1同意按照年利率

15%，月利息1.25万元支付给王某利息，还款时间2019年5月22日⋯⋯。王某于2017年5月

22日向黄某汇款50万元，于2017年5月24日委托陈伟懂向黄某汇款50万元。2019年11月

23日，王某与某某公司1又签订一份《公司融资合同》，约定：王某同意于2019年11月

23日将100万元融资给某某公司1，某某公司1同意按照年利率15%，月利息1.25万元支付

给王某利息，还款时间2021年11月22日⋯⋯。2021年11月23日，某某公司1向王某出具《

不可撤销还款承诺书》，载明某某公司1于2019年11月23日签署《公司融资合同》约定

，某某公司1向王某融资借款100万元，期限为2年，还款时间为2021年11月22日；现由于

某某公司1资金周转困难，无法按约定向王某归还融资借款，故承诺如下：1.某某公司

1定于2021年11月30日前先归还本金30万元，于2022年2月28日前归还本金30万元，剩余

本金40万元于2022年5月31日前还清。

该案审理中，某某公司1陈述，2022年三分之二股东达成一致需要股东补缴注册资本

，王某占8%。本来是王某补缴注册资金偿还借贷，但是因为私下把股权转让黎某，导

致还款延迟⋯⋯现在公司没有资金。王某与某某公司1另确认，某某公司1收到王某出借

的100万元，王某收到某某公司1偿还的本金60万元及截至2022年10月底的利息。

2023年10月9日，本院作出民事判决：一、某某公司1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

王某借款本金400,000元；二、某某公司1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王某自

2022年1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以40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50元，由某某公司1负担。

因某某公司1未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王某于2023年12月6日向本院申请执



行，要求某某公司1支付借款本金400,000元及自2022年1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

期还款利息。本院予以受理，案号为（2023）沪0105执7096号。本次执行到位金额

9,787.89元，未到位债权金额390,212.11元及利息。因某某公司1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王某也无法提供明确的财产线索，故本案目前不具备继续执行的条件，本院于2024年

5月30日作出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执行中，王某提出书面申请，要求追加黎某、李某、杨某、魏某、黄某、唐某、贺某、

徐某1、徐某2为（2023）沪0105执7096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本院予以受理，案号为

（2024）沪0105执异270号。2024年8月23日，本院作出执行裁定：驳回王某申请追加黎

某、李某、杨某、魏某、黄某、唐某、贺某、徐某1、徐某2为被执行人的请求。

另查明，2013年11月28日，黎某向某某公司1名下建设银行账号付款45万元，徐某1向某

某公司1名下建设银行账号付款5万元。建设银行出具企业注册资本（金）入资专用存款

证明，证明某某公司1在该行开立企业注册资本（金）入资专用存款账户，存款总额

50万元。入资资本组成如下：黎某，出资金额45万元；徐某1，出资金额5万元。

2013年11月29日，某某公司1成立，注册资本为50万元，股东为黎某、徐某1。公司股东

（发起人）出资信息表载明：黎某认缴出资额45万元，出资时间为2013年11月27日，持

股比例为90%，实某出资额45万元，出资时间为2013年11月27日；徐某1认缴出资额5万

元，出资时间为2013年11月27日，持股比例为10%，实某出资额5万元，出资时间为

2013年11月27日。2013年11月15日公司章程载明：黎某出资额为45万元，占总资本

90%（其中货币出资45万元，已于2013年11月存入某某公司1）；徐某1出资额为5万元

，占总资本10%（其中货币出资5万元，已于2013年11月存入某某公司1）。

2018年2月5日，某某公司1的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万元，股东变更为黎某、李某、魏某

、王某、徐某1、杨某、黄某、徐某2、贺某。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表载明：黎某认

缴出资额500万元，李某认缴出资额135万元，魏某认缴出资额101.45万元，王某认缴出

资额80万元，徐某1认缴出资额71.88万元，杨某认缴出资额49.6万元，黄某认缴出资额

30.53万元，徐某2认缴出资额17.28万元，贺某认缴出资额14.26万元，出资时间均为

2021年12月31日，出资方式均为货币。2018年2月2日公司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

1,000万元。黎某认缴金额500万元，李某认缴金额135万元，魏某认缴金额101.45万元

，王某认缴金额80万元，徐某1认缴金额71.88万元，杨某认缴金额49.6万元，黄某认缴

金额30.53万元，徐某2认缴金额17.28万元，贺某认缴金额14.26万元，出资时间均为

2021年12月31日前，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同时注明：股东黎某认缴金额500万元，其中

45万元已于2013年11月29日实某到位；股东徐某1认缴金额71.88万元，其中5万元已于

2013年11月29日实某到位。另载明：股东可以分期认缴出资，首期认缴的出资额不得低

于30%，于2017年12月31日前认缴，其余部分的出资应在2021年12月31日认缴。股东出

资后，公司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由公司盖章确认。

2018年9月28日，徐某1、贺某、徐某2分别与黎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徐某

1将其持有的某某公司17.188%股权、71.8万元出资转让给黎某，贺某将其持有的某某公

司11.426%股权、14.26万元出资转让给黎某，徐某2将其持有的某某公司11.728%股权、

17.28万元出资转让给黎某。某某公司1另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变更决议，载明：变



更股东股权：股东徐某1将其在本公司7.188%股权0万元出资转让给黎某，股东贺某将其

在本公司的1.426%股权0万元出资转让给黎某，股东徐某2将其在本公司的1.728%股权

0万元出资转让给黎某。变更后为股东黎某出资额603.42万元，股东杨某出资额49.6万元

，股东李某出资额135万元，股东王某出资额80万元，股东魏某出资额101.45万元，股东

黄某出资额30.53万元。黎某、李某、魏某、王某、徐某1、杨某、黄某、徐某2、贺某在

该股东会变更决议上签名进行确认。

2018年9月30日，某某公司1股东变更为黎某、李某、魏某、王某、杨某、黄某。股东

（发起人）出资情况表载明：黎某认缴出资额603.42万元，李某认缴出资额135万元，魏

某认缴出资额101.45万元，王某认缴出资额80万元，杨某认缴出资额49.6万元，黄某认

缴出资额30.53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21年12月31日，出资方式均为货币。2018年9月28日

公司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黎某认缴金额603.42万元，杨某认缴出资额

49.6万元，李某认缴出资额135万元，王某认缴出资额80万元，魏某认缴出资额101.45万

元，黄某认缴出资额30.53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21年12月31日前，出资方式均为货币。

同时注明：黎某首期出资50万元，其余股东首期出资均为0万元。另载明：公司成立后

，应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置备股东名册。黎某、李某、魏某、王某、杨某、黄某在

上述公司章程上签名进行确认。

2020年10月22日，魏某与唐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魏某将其持有的某某公司

16%股权（认缴注册资本60万元，实某注册资本见有关出资证明）以0万元价格转让给

唐某。

2020年10月27日，某某公司1股东变更为黎某、李某、王某、唐某、杨某、魏某、黄某

。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表载明：黎某认缴出资额603.42万元，实某出资额50万元

；李某认缴出资额135万元，实某出资额0元；王某认缴出资额80万元，实某出资额0元

；唐某认缴出资额60万元，实某出资额一栏为空白；杨某认缴出资额49.6万元，实某出

资额0元；魏某认缴出资额41.45万元，实某出资额一栏为空白；黄某认缴出资额30.53万

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实某出资额0元。唐某出资（认缴）时间为2048年11月5日，其

余股东出资（认缴）时间均为2021年12月31日。2020年10月22日公司章程载明：公司注

册资本1,000万元。黎某出资金额603.42万元，李某出资金额135万元，王某出资金额80万

元，唐某出资金额60万元，杨某出资金额49.6万元，魏某出资金额41.45万元，黄某出资

金额30.53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唐某出资截止时间为2048年11月5日，其余股东出

资截止时间均为2021年12月31日。另载明：公司成立后，应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股

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2021年

1月15日公司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

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黎某出资金额603.42万元，李某出资金额

135万元，王某出资金额80万元，唐某出资金额60万元，杨某出资金额49.6万元，魏某出

资金额41.45万元，黄某出资金额30.53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唐某出资截止时间为

2048年11月5日，其余股东出资截止时间均为2021年12月31日。另载明：公司成立后，应

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

在办理上述股东变更登记事项时，某某公司1向相关管理部门提交股东会决议、股东居



民身份证照片、公司章程等材料，并经股东电子签名进行确认。股东会决议载明：一、

同意公司股东由李某、王某、杨某、黎某、魏某、黄某变更为李某、王某、杨某、黎某

、魏某、黄某、唐某。二、同意魏某以0万元价格转让公司股权6%（注册资本60万元

）给唐某。三、同意对章程进行修改，同意修改后的章程。四、同意根据以上内容，修

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变动后公司股本结构为：李某认缴出资额135万元，王某认缴出

资额80万元，杨某认缴出资额49.6万元，黎某认缴出资额603.42万元，魏某认缴出资额

41.45万元，黄某认缴出资额30.53万元，唐某认缴出资额60万元，认缴出资方式均为货

币。余额应交付最迟时间中，唐某为2048年11月5日，其余股东均为2021年12月31日。

某某公司1企业信用公示信息显示，2023年11月10日，某某开发区3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某

某公司1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原因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某某公司12023年度报告显示，黎某认缴出资额603.42万元，李某认缴出资额135万元

，王某认缴出资额80万元，唐某认缴出资额60万元，杨某认缴出资额49.6万元，魏某认

缴出资额41.45万元，黄某认缴出资额30.53万元，认缴出资时间均为2021年12月31日，认

缴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实某出资额均为0。

某某公司12024年度报告显示，黎某认缴出资额603.42万元，李某认缴出资额135万元

，王某认缴出资额80万元，唐某认缴出资额60万元，杨某认缴出资额49.6万元，魏某认

缴出资额41.45万元，黄某认缴出资额30.53万元，认缴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实某出资额

均为0。唐某认缴出资时间为2048年11月5日，其余股东认缴出资时间均为2021年12月

31日，所有股东实某出资时间均为2099年12月31日。

又查明，一、徐某1抗辩其已经实某出资，具体构成如下：

1.某某公司12018年2月2日章程中载明徐某1已经实某出资50,000元。

2.徐某1为某某公司1偿还王某借款本金合计245,000元，均付至王某名下账户，包括

2021年11月29日微信转账48,000元、支付宝转账2,000元，2021年11月30日微信转账

50,000元，2021年12月1日支付宝转账25,000元，2022年3月4日微信转账40,000元、支付宝

转账10,000元，2022年3月6日微信转账30,000元，2022年3月7日微信转账20,000元，2022年

3月18日微信转账20,000元。

3.王如灿（徐某1妻子）代转实某出资至某某公司1合计198,082.33元，均付至某某公司

1名下账户，包括向2022年4月11日汇入78,759.21元，2022年9月2日汇入32,670元（银行电

子回执中载明用途为：亚瑟士60双hoop），2022年9月19日汇入16,843.12元（银行电子回

执中载明用途为：7-9医保），2022年10月25日汇入51,000元（银行电子回执中载明用途

为：亚瑟士货款），2022年11月12日汇入13,500元，2022年12月29日汇入5,310元（银行电

子回执中载明用途为：12月医保）。

4.徐某1实某出资至某某公司1合计902,800元，均付至黎某名下账户，包括：2021年12月

14日支付宝转账30,000元，2021年12月14日支付宝转账10,000元，2021年12月15日支付宝

转账25,000元，2022年1月4日支付宝转账20,000元，2022年1月10日支付宝转账20,000元

，2022年1月11日支付宝转账20,000元，2022年1月12日支付宝转账20,000元，2022年1月

13日支付宝转账40,000元，2022年1月14日支付宝转账30,000元，2022年1月15日支付宝转

账20,000元，2022年1月18日汇款550,000元，2022年6月14日支付宝转账40,000元，2022年



6月16日支付宝转账20,000元，2022年6月17日汇款20,000元，2022年11月8日支付宝转账

37,800元。

5.王如灿代缴某某公司1社保费用合计415,529.59元，均付至国家税务总局某某局名下账

户，包括：2024年8月23日支付162,314.90元，2024年10月28日支付3,212.79元，2024年

11月27日支付3,212.79元，2024年12月4日支付60,042.51元，2024年12月17日支付

99,937.13元，2024年12月30日支付53,663.67元，2025年1月15日支付33,145.80元。

二、黎某抗辩其已经实某出资，具体构成如下：

1.某某公司12018年2月2日章程中载明黎某已经实某出资450,000元。

2.王如灿代转实某出资160,000元，均付至黎某名下账户，包括：2018年11月28日支付宝

转账21,000元，2018年11月30日汇款50,000元，2018年12月1日汇款49,000元，2018年12月

3日汇款40,000元。

3.徐国庆代转实某出资500,000元，于2019年2月22日付至黎某名下账户。

4.黎某实某出资370,000元，均付至黎某名下账户，包括：2019年12月11日汇款100,000元

，2020年7月3日汇款270,000元。

5.黎某代某某公司1向杨某还款80,000元，均由王娇付至杨某名下，包括2020年7月3日微

信转账20,800元，2020年7月4日微信转账9,200元，2020年8月16日微信转账50,000元。

6.徐国庆代转实某出资1,279,999元，代某某公司1向杨某还款，均由徐国庆付至杨某名下

账户，包括：2020年8月22日汇款750,000元，2020年9月2日汇款499,999元（银行交易明细

表客户摘要一栏载明：借款），2020年9月4日汇款30,000元（银行交易明细表客户摘要

一栏载明：借款）。

7.徐某1代转实某出资250,000元，代某某公司1向张文典还款，均由徐某1付至张千一名

下账户，包括：2021年9月22日汇款200,000元，2021年9月23日汇款50,000元。

8.徐某1代转出资60,000元，代某某公司1向程思宁还款，均由徐某1付至魏豪杰名下，包

括：2021年10月27日转账50,000元，2021年10月28日转账10,000元。

9.黎某实某出资50,000元，代某某公司1向王某还款，2021年11月30日转账至王某名下账

户。

10.徐某1代转实某出资255,000元，代某某公司1向陈某，均由徐某1付至陈融名下账户

，包括：2022年1月9日微信转账40,000元，2022年1月9日支付宝转账30,000元，2022年1月

9日汇款20,000元，2022年1月10日汇款20,000元，2022年1月10日微信转账20,000元

，2022年1月10日支付宝转账20,000元，2022年5月4日支付宝转账40,000元，2022年5月6日

支付宝转账25,000元，2022年5月7日支付宝转账20,000元，2022年6月1日支付宝转账

20,000元。

11.黎辉代缴实某出资49,000元，于2022年6月21日付至某某公司1名下账户。

12.黎某实某出资200,000元，于2022年6月22日付至某某公司1名下。

13.黎辉代缴实某出资31,000元，于2022年6月22日付至某某公司1名下账户。

14.王如灿代转实某出资36,000元，代某某公司1向刘茜茜还款，2022年8月26日付至刘茜

茜名下账户。

15.徐某1代转实某出资50,000元，代某某公司1向陈某，2022年12月23日微信转账至陈融



名下账户。

16.黎某实某出资700,000元，代某某公司1向程思宁还款，黎某提交转账记录、某某银行

4交易详情等证据中均未显示付款人为黎某的信息。

17.王如灿代转实某出资671,865.10元，代某某公司1偿还货款，于2023年3月22日付至某某

公司2（以下简称某某公司2）名下账户。

18.王如灿代转实某出资1,447,736.20元，代某某公司1偿还货款，由王如灿付至某某公司

3名下账户，再由某某公司3付至某某公司2名下账户，包括：2023年6月12日支付

140,000元，2023年7月4日支付180,000元，2023年7月5日支付77,085.83元，2023年7月7日支

付80,000元，2023年8月2日支付67,629.08元，2023年8月7日支付100,000元（银行出账回单

交易摘要一栏载明：亚瑟士回款），2023年9月6日支付100,000元（银行出账回单交易摘

要一栏载明：亚瑟士），2023年9月7日支付50,000元、9,224.77元（银行出账回单交易摘

要一栏载明：亚瑟士），2023年10月19日支付120,000元（银行出账回单交易摘要一栏载

明：亚瑟士采购款），2023年11月21日支付58,600元，2023年12月18日支付75,000元（银

行出账回单交易摘要一栏载明：亚瑟士），2023年12月29日支付200,000元，2024年3月

4日支付104,940元，2024年3月22日支付64,000元，2024年8月14日支付100,000元，上述款

项均由王如灿付至某某公司3（以下简称某某公司3）名下。2023年7月5日支付150,000元

（银行出账回单交易摘要一栏载明：采购款），2023年7月6日支付100,000元（银行出账

回单交易摘要一栏载明：采购款），2023年7月7日支付83,078.50元（银行出账回单交易

摘要一栏载明：采购款），2023年8月7日支付150,000元（银行出账回单交易摘要一栏载

明：采购款），2023年9月7日支付150,000元（银行出账回单交易摘要一栏载明：采购款

），2023年10月19日支付124,216.10元（银行出账回单交易摘要一栏载明：采购款

），2023年12月29日支付221,275元（银行出账回单交易摘要一栏载明：采购款

），2024年3月4日支付104,940元（银行出账回单交易摘要一栏载明：采购款），2024年

3月22日支付64,511.60元（银行出账回单交易摘要一栏载明：采购款），2024年8月14日

支付299,715元（银行出账回单交易摘要一栏载明：采购款），上述款项均由某某公司

3付至某某公司2名下，共计1,447,736.20元。

本案审理中，王某确认，就2017年5月《公司融资合同》所涉利息，双方已经全部结清

。王某另就2019年11月23日《公司融资合同》提供还款明细一份，其中显示2019年12月

至2021年11月期间，黎某或案外人按月向王某支付利息12,500元。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营利法人，其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

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

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

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

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

：（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

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2）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

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本案中，王某的债权经生效法律文书认定，某某公司1未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付款义务，执行中，本院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因此作出终

结执行程序的裁定。（2023）沪0105民初1167号案件审理中，某某公司1陈述公司没有资

金，本案审理中，黎某、徐某1及某某公司1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某某公司1有可供执行

的财产，本院据此认定某某公司1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已经具

备破产原因而未申请破产。即使某某公司12020年、2021年章程载明唐某的缴纳出资截

止时间为2048年11月5日，现也符合出资加速到期的情形。上述章程另载明其余股东缴

纳出资截止时间为2021年12月31日，在本院受理王某与某某公司1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时

已经届满。此外，某某公司12024年度报告中显示股东实某出资时间为2099年12月，但

该年度报告中的信息系某某公司1自行申报，且某某公司1在未能向王某清偿债务、本院

作出终结执行程序的裁定后，未经王某同意申报上述信息，显然损害了王某作为债权人

的利益。故王某要求追加黎某、李某、杨某、魏某、黄某、唐某为被执行人，在未缴纳

出资范围内对某某公司1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该项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

支持。

黎某、徐某1抗辩其已经实某出资，王某对此不予认可。就该项争议，本院作如下认定

：某某公司1工商登记档案等证据足以证明徐某1、黎某作为发起人，在某某公司1设立

时已分别实某出资5万元、45万元，王某对此亦无异议，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在徐某

1将其所持某某公司1股权转让给黎某后，该5万元应作为黎某实某出资进行认定。法律

规定，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

某某公司1章程规定，公司应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徐某1于2018年9月将其所持股权

进行转让，而其提供的付款凭证均发生于2020年之后，此时徐某1已无缴纳出资的义务

。同时，上述款项均付至黎某、王某或案外人名下，且付款凭证中均未载明用途，故难

以证明徐某1所付款项用于缴纳出资。黎某提交的付款凭证显示其汇入某某公司1账户的

款项仅为2022年6月22日的20万元，且汇款凭证中并未载明用途。其余款项均付至黎某

名下或陈融、魏豪杰、张千一等案外人名下，甚至有部分款项往来发生在案外人某某公

司3与某某公司2之间，部分付款未注明具体用途。即使有其余部分款项注明用途的，也

多为采购款等，故难以证明付款用途为缴纳出资。此外，股东缴纳出资，一般会通过验

资程序、某某公司5章程，但在本案中，某某公司1工商登记档案中除黎某实某出资50万

元的材料外，未显示其余股东实某出资信息、无其余股东实某出资的材料。（2023）沪

0105民初1167号案件审理中，某某公司1曾陈述，2022年三分之二股东达成一致需要股东

补缴注册资本⋯⋯，进一步证明某某公司1时任股东尚未完成缴纳出资义务。综上，本

院认定，黎某尚有553.42万元出资未缴纳，李某、唐某、杨某、魏某、黄某认缴的出资

均未缴纳。徐某1、黎某的抗辩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王某另主张魏某、贺某、徐某1、徐某2未缴纳出资即转让股权，要求追加其为被执行人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

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

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

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

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

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

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依照以上规定

，一般情形下，认缴出资期限届满前，原股东将某转让后，对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出资义

务应由股权受让人承继。但公司债务发生后，公司资不抵债、已经具备破产原因而不申

请破产，股东应当及时出资，充实公司资本以应对公司债务及经营所需。本案中，某某

公司1与王某于2017年5月签订《公司融资合同》，合同约定的还款时间为2019年5月22日

。徐某1、贺某、徐某2于2018年9月出让各自所持某某公司1股权，虽然此时某某公司

1对王某所负债务已经产生，但并无证据证明此时徐某1、贺某、徐某2已经明知某某公

司1在还款期限届满时不能清偿债务，更无证据证明此时某某公司1已出现等同于破产情

形的资不抵债的状况。某某公司1与王某于2019年11月再次签订《公司融资合同》，合

同约定的还款时间为2021年11月，按月付息，到期还本。魏某于2020年10月出让所持某

某公司1股权，虽然此时某某公司1对王某所负债务已经产生，但根据王某提供的还款明

细可以认定，某某公司1在合同履行期间按月支付利息。现并无证据证明此时魏某已经

明知某某公司1在还款期限届满时不能清偿债务，更无证据证明此时某某公司1已出现等

同于破产情形的资不抵债的状况。更为重要的是，王某系某某公司1股东，在徐某1、贺

某、徐某2、魏某转让股权时，某某公司1均形成股东会决议，王某在内的全部股东对上

述股权转让事项均予以认可，并对变更后的公司章程进行确认。据此足以认定王某在对

某某公司1享有债权的情况下，明知徐某1、贺某、徐某2、魏某转让股权而未以债权人

的身份提出异议，应视为其认可上述股权转让未损害其债权人的利益。综上，根据现有

证据难以认定徐某1、贺某、徐某2与黎某之间、魏某与唐某之间系以逃避债务为目的恶

意转让股权。王某要求追加徐某1、贺某、徐某2、魏某为被执行人的诉讼请求缺乏充分

依据，本院难以支持。李某、杨某、魏某、黄某、唐某、贺某、徐某2、某某公司1经本

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诉讼权利，应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

条、第十九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

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追加被告黎某、李某、唐某、杨某、魏某、黄某为（2023）沪0105民初1167号民事

判决书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

二、被告黎某在尚未缴纳出资553.42万元范围内，对第三人某某公司1不能清偿的

（2023）沪0105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三、被告李某在尚未缴纳出资135万元范围内，对第三人某某公司1不能清偿的

（2023）沪0105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四、被告唐某在尚未缴纳出资60万元范围内，对第三人某某公司1不能清偿的

（2023）沪0105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五、被告杨某在尚未缴纳出资49.6万元范围内，对第三人某某公司1不能清偿的

（2023）沪0105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六、被告魏某在尚未缴纳出资41.45万元范围内，对第三人某某公司1不能清偿的

（2023）沪0105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七、被告黄某在尚未缴纳出资30.53万元范围内，对第三人某某公司1不能清偿的

（2023）沪0105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八、驳回原告王某的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被告黎某、李某、唐某、杨某、魏某、黄某负担。

公告费450元，由被告李某、唐某、杨某、魏某、黄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

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董隽

审��判��员�����������朱玉芳

人民陪审员�����������黄闻雄

书��记��员�����������沈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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